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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heen Tai Holdings Group Company Limited
順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35）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收入約為209.7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約為15.1%。

•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約為55.1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約為6.4%。

•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約為26.3%，較去年同期的毛利率增
加約為2.4%。

•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約4.6
百萬港元，而2017年同期則錄得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虧損約為17.5百萬港
元。

•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平均週轉日數由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為
195.8日增加至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為216.3日。

• 包裝材料之存貨平均週轉日數由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為124.5日
增加至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為144.3日。

• 董事會建議不派付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2017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0.01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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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
期業績連同2017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以港元列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4 209,678 246,851

銷售成本  (154,543) (187,938)
   

毛利  55,135 58,913

其他收入 5 8,532 8,101
其他收益及虧損 6 (3,834) (24,733)
分銷成本  (6,908) (10,262)
行政開支  (40,358) (42,004)
其他經營開支  (41) (17)
   

經營溢利╱（虧損）  12,526 (10,002)

融資成本 7 (4,281) (3,686)
   

稅前溢利╱（虧損）  8,245 (13,688)

所得稅支出 8 (3,617) (3,512)
   

期內溢利╱（虧損） 9 4,628 (17,200)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4,613 (17,473)
 非控股權益  15 273
   

期內溢利╱（虧損）  4,628 (17,200)
   

每股盈利╱（虧損） 11
 基本（港仙）  0.188 (0.741)
   

 攤薄（港仙）  0.188 (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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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以港元列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虧損） 4,628 (17,200)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境外經營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12,486) 24,885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益，稅後 (12,486) 24,885
   

期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7,858) 7,685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7,455) 6,498

 非控股權益 (403) 1,187
   

期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7,858) 7,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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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8年6月30日
（以港元列示）

  於2018年 於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516,199 476,596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的
 租賃土地的權益  19,316 19,845
商譽  2,830 2,830
無形資產  1,795 2,086
其他非流動資產  3,584 3,470
遞延稅項資產  6,219 6,356
   

非流動資產總值  549,943 511,183
   

流動資產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  23,608 26,559
存貨  140,939 142,144
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316,046 315,738
即期稅項資產  3,180 2,855
銀行及現金結餘  185,767 274,303
   

流動資產總額  669,540 761,599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158,273 210,308
銀行貸款  158,131 153,452
當期稅項負債  6,292 6,198
   

流動負債總額  322,696 369,958
   

流動資產淨額  346,844 391,64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96,787 902,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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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8年6月30日
（以港元列示）

  於2018年 於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94 94

遞延稅項負債  5,963 4,958
   

非流動負債總額  6,057 5,052
   

淨資產  890,730 897,77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6,138 6,138

儲備  885,547 892,186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總權益  891,685 898,324

非控股權益  (955) (552)
   

權益總額  890,730 897,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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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除非另有所指，以港元列示）

1. 編製基準

該等簡明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規
定之適用披露編製。

該等簡明財務報表應與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於編
製該等簡明財務報表時使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
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所有與其經營業務有關並於2018年1月1日開始之會計年度
生效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本集團自2018年1月1日起已初步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及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多項其他新準則自2018年1月1日起
已生效，惟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有關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確認、
分類及計量、終止確認金融工具、金融資產減值及對沖會計之條文。

自2018年1月1日起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導致本集團會計政策出現下列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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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類

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將其金融資產分類為以下計量類別：

• 其後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計量，及

• 按攤銷成本計量。

該分類取決於本集團管理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及現金流量的合約條款。

就按公允價值計量的資產而言，收益及虧損將於損益內列賬。

(b) 計量

於初步確認時，本集團按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加上（倘金融資產並非按公允價值
計入損益計量）直接歸屬於金融資產收購之交易成本計量。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
列賬之金融資產之交易成本於損益中支銷。

本集團其後按公允價值計量所有股本投資。當本集團收取付款的權利確立時，
此類投資的股息繼續於損益中確認為其他收入。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計量的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變動於損益表（如適用）其他收
益及虧損中確認。

(c) 減值

自2018年1月1日起，本集團以前瞻基準評估與其按攤銷成本列賬之債務工具
相關之預期信貸虧損。

就貿易應收款項而言，本集團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允許的簡化方法，
該方法規定預期使用年期虧損將自初步確認應收款項起確認。

採納新方法不會對於2018年1月1日之期初保留盈利以及截至2018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財務資料中所報告之金額產生任何影響。

下表及其附註說明本集團各類金融資產於2018年1月1日在香港會計準則第39
號項下之原計量類別及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項下之新計量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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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會計 在香港財務報告 在香港會計 在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39號 準則第9號 準則第39號 準則第9號
金融資產 項下之分類 項下之分類 項下之賬面值 項下之賬面值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及 貸款及應收款項 攤銷成本 274,764 274,764
 其他應收款項

股權投資、理財產品 按公允價值 按公允價值 26,559 26,559
 及債券 計入損益 計入損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建立一個釐定是否確認、確認多少及何時確認收入的綜合
框架。其取代了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收入、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建造合約及相關詮
釋。

本集團已運用累積影響法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於初次應用日確認該準則
的初始應用影響。因此，並無重列就2017年呈列之資料，即該資料如先前所呈報
者，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及相關詮釋呈列。

鑒於本集團主要業務活動之性質，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不會對本集團的收
入確認產生重大影響。

3. 公允價值計量方式使用

本集團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反映的賬面值與其各自之公允價
值相若。

公允價值之定義為市場參與者於計量日期進行之有序交易中出售資產所收取或轉讓
負債所支付之價格。以下公允價值計量披露使用之公允價值層級，將計量公允價值
所用之估值技術所用輸入數據分為三個等級：

第一層級輸入值： 本集團可於計量日獲得之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上的報價（未
經調整）。

第二層級輸入值： 第一層級所包括的報價以外，資產或負債直接或間接可觀察之輸
入值。

第三層級輸入值： 資產或負債的不可觀察輸入值。

本集團的政策為確認截至事件或變化日導致轉讓的任何三個層級轉入及轉出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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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於2018年6月30日公允價值層級的等級披露如下：

 於2018年6月30日之
 公允價值計量（未經審核） 合計

描述 第一層級 第二層級 第三層級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常性公允價值計量：

金融資產：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 已上市 16,484 — — 16,484
 — 未上市 — 7,124 — 7,124
    

合計 16,484 7,124 — 23,608
    

經常性公允價值計量：

金融負債：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當期損益的金融負債 — — 94 94
    

 於2017年12月31日之
 公允價值計量（經審核） 合計
描述 第一層級 第二層級 第三層級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常性公允價值計量：

金融資產：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 已上市 19,366 — — 19,366
 — 未上市（附註1） — 7,193 — 7,193
    

合計 19,366 7,193 — 26,559
    

經常性公允價值計量：

金融負債：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當期損益的金融負債 — — 9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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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期內，所用的估值方法並沒有任何變動。

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期間及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沒有第一層級、
第二層級及第三層級之間的轉移。

第二層級公允價值計量使用的估值技術和輸入值：

附註1：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允價值是以市場比
較法為基礎。估值是指銀行公佈的預期回報率。

(b) 根據第三層級按公允價值計量的負債對賬

 於2018年 於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期╱年初 94 202,176
轉換至新股份 — (188,928)
於損益確認之虧損總額 (#) — (13,154)
  

於期╱年末 94 94
  

(#)包括於報告期╱年末持有
  資產的虧損 — (13,154)
  

於損益確認的虧損總額（包括於報告期末所持負債的收益或虧損）乃於損益表內
的其他收益及虧損呈列。

(c)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使用之估值程序及用於公允價值計量之估值技術及
輸入值披露：

本集團財務總監負責財務報告所需資產及負債之公允價值計量，包括第三層級
公允價值計量。財務總監直接向董事會匯報該等公允價值計量。財務總監與董
事會每年至少就估值程序及結果召開兩次會議。

就第三層級公允價值計量，本集團通常會聘請具備獲認可之專業資格及近期經
驗之外部估值專家進行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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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層級公允價值計量使用之主要不可觀察輸入值主要為：

— 本公司之股價波幅（根據彭博所報之本公司於估值日期之股價之平均過往
每日波幅估計）。

— 預期收入增長率（根據管理層之業務預測及過往收入估計）。

— 預期收入波幅（根據九間可比較公司自2011年起之平均收入波幅估計）。

第三層級公允價值計量

    輸入值增加對

描述 估值技術 不可觀察輸入值 範圍 公允價值之影響 公允價值

     於2018年 於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可換股債券 柏力克一舒爾斯期權 股價波幅 67.5% 增加 94 94
  定價模式及   （2017年：67.5%）
  蒙特卡羅模擬法
  預期收入增長率 0% 增加
    （2017年：0%）

  預期收入波幅 27.6% 增加
    （2017年：27.6%）

所用估值技術概無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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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分部資料

(a) 收入

本集團的業務及主要收入來源如上年年度財務報表中所述。本集團的收入源自
與客戶的合約。

初始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性質及對本集團中期財務報表之影響於附
註2內披露。

收入是指貨物銷售價值減退貨、折扣、增值稅和其他銷售稅及提供服務。期內
各主要收入類別的金額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產銷聚丙烯雙向拉伸薄膜
 — 香煙薄膜 105,370 50% 88,434 36%
 — 非香煙相關包裝材料 53,006 25% 44,240 18%
    

小計 158,376 75% 132,674 54%
銷售加工香煙薄膜 19,725 9% 48,568 20%
物業發展及相關服務 5,850 3% 37,927 15%
光伏發電 24,510 12% 24,173 10%
雲業務 1,217 1% 3,509 1%
    

合計 209,678 100% 246,85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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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表中，收入按主要地區市場及收入確認時點分類。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產銷聚丙烯雙向

（未經審核） 拉伸薄膜 銷售加工香煙薄膜 物業發展及相關服務 光伏發電 雲業務 合計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主要地區市場
中國內地 158,376 132,674 19,725 48,568 5,850 37,927 24,510 24,173 1,217 3,509 209,678 246,851
            

收入確定時點
產品於某一時間點轉移 158,376 132,674 19,725 48,568 3,225 34,860 — — — — 181,326 216,102
產品及服務隨時間轉移 — — — — 2,625 3,067 24,510 24,173 1,217 3,509 28,352 30,749
            

合計 158,376 132,674 19,725 48,568 5,850 37,927 24,510 24,173 1,217 3,509 209,678 246,851
            

下表提供有關來自客戶合約的應收款項的資料：

 2018年 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款項，計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46,919 254,258
  

(b) 分部報告

本集團五個經營分部如下：

• 產銷聚丙烯雙向拉伸薄膜：此分部銷售及製造香煙和非香煙相關的包裝薄
膜（如用作包裝吸管、食品、磁帶的薄膜及文具膠帶所用的薄膜）；

• 銷售加工香煙薄膜：此分部買賣貿易加工處理的香煙相關薄膜；

• 物業發展及相關服務：此分部發展及銷售住宅物業及提供物業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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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伏發電：此分部產銷電力；及

• 雲業務：此分部提供開發雲計算相關軟件、外包雲平台及提供雲計算解決
方案及相關服務。

本集團之可報告分部為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的策略業務單位。由於各項業務所
需之技術及營銷策略有別，故有關業務會分開管理。

(i) 分部業績、資產和負債

有關可呈報分部損益、資產及負債之資料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產銷聚丙烯雙向  物業發展及

 拉伸薄膜 銷售加工香煙薄膜 相關服務 光伏發電 雲業務 合計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收入 158,376 132,674 19,725 48,568 5,850 37,927 24,510 24,173 1,217 3,509 209,678 246,851
            

可申報分部收入 158,376 132,674 19,725 48,568 5,850 37,927 24,510 24,173 1,217 3,509 209,678 246,851
            

可申報分部

 毛利╱（毛損） 32,801 31,907 6,312 18,308 837 3,448 15,636 16,246 (451) (10,996) 55,135 58,913
            

可申報分部稅前

 溢利╱（虧損） 9,087 12,054 1,302 9,727 (1,576) 211 14,323 15,544 (2,315) (26,321) 20,821 11,215
            

銀行存款利息收益 26 35 19 38 636 259 1 10 19 19 701 361

利息開支 2,845 2,189 1,007 1,250 — — 429 — — — 4,281 3,439

折舊和攤銷 8,158 7,425 1,103 459 256 256 6,913 6,421 2,014 13,107 18,444 27,668

於6月30日（未經審核）╱
 12月31日（經審核）

可申報分部資產 410,042 404,262 89,785 95,369 195,409 294,003 417,987 341,488 58,523 61,349 1,171,746 1,196,471

可申報分部負債 172,957 172,921 59,270 84,591 70,710 97,591 22,385 14,771 3,311 3,288 328,633 37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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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可報告分部溢利或虧損的對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溢利╱（虧損）

可報告分部稅前溢利 20,821 11,215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 (1,629) —
買賣證券的已變現
 及未變現凈虧損 (2,882) (12,302)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31 —
買賣證券的股息收入 129 396
未分配總部和公司支出 (8,225) (12,997)
  

綜合稅前溢利╱（虧損） 8,245 (13,688)
  

5. 其他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收入 702 381
買賣證券的股息收入 129 396
出售廢料 7,158 5,890
雜項收入 543 1,434
  

 8,532 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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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匯兌收益淨額 128 361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31 —
買賣證券的已變現及未變現淨虧損 (2,882) (12,302)
理財產品的利息收入 408 —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 (1,629) —
可換股債券重估虧損 — (12,792)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11)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121 —
  

 (3,834) (24,733)
  

7. 融資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貸款利息 3,852 2,451
其他利息支出 429 1,235
  

借貸成本總額 4,281 3,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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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支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期內撥備 — 85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1,004) —
  

 (1,004) 85
   

即期稅項 –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
 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期內撥備 2,735 3,053
 過往期間撥備不足 761 721
  

 3,496 3,774
   

中國土地增值稅 26 —
  

遞延稅項 1,099 (347)
  

 3,617 3,512
  

(i)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和規例，本集團無須於該等司法權區繳納
任何所得稅。

(ii)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香港利得稅準備是按本期間的估計應評稅溢利
以16.5%（2017年：16.5%）的稅率計算。於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支付的股
息無須繳納預扣稅。

(iii) 於2007年3月16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華人
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新稅法」），於2008年1月1日生效，中國法定企業所
得稅率為25%。

根據適用於在中國成立的高新技術企業的法律法規，江蘇金格潤科技有限公司
和青島英諾包裝科技有限公司須就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期間按優惠稅率15%
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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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合資格能源項目的企業可自其首次產生經營收入的年度起計第一至第三年
度合資格獲得稅務豁免，並於第四至第六年度可減免50%的企業所得稅（「3+3
稅務寬免期」)。徐州順泰新能源發電有限公司（本集團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於
2016年度取得「企業所得稅3+3稅務寬免期的通知」，自2015年至2020年度期
間可追溯享有3+3稅務寬免期。

從事軟件相關業務的企業可自其首次產生經營收入的年度起計第一至第二年度
合資格獲得稅務豁免，並於第三至第五年度可減免50%的企業所得稅（「2+3稅
務寬免期」）。盱眙廣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集團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於2017
年度取得「企業所得稅2+3稅務寬免期的通知」，自2016年至2020年度期間可追
溯享有2+3稅務寬免期。

(iv) 根據新稅法及其實施細則，除非2008年1月1日起賺取的溢利獲稅務條例或安
排寬減，否則非中國居民企業投資者應收中國居民企業的股息須按10%繳納預
扣稅。根據中國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之間的稅務安排及相關法規，身為中國
企業的「實益擁有人」並持有25%或以上股權的合資格香港稅務居民可享獲寬減
預扣稅率5%。適用於本集團的預扣稅率為5％。

(v) 根據新稅法及其實施細則，企業開展研發活動中實際發生的研發費用，未形成
無形資產計入當期損益的，在按規定據實扣除的基礎上，按照期間內實際發生
額的50％，從期內應納稅所得額中扣除；形成無形資產的，按照無形資產成本
的150％在稅前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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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期內溢利╱（虧損）

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本集團期內溢利╱（虧損）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無形資產攤銷 290 10,852
折舊 21,642 20,380
租賃土地攤銷 263 243
經營租賃費用：
 — 土地及建築物 2,436 5,883
所售存貨成本 142,122 165,506
撥回貿易及其他應收虧損之減值虧損 — (449)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11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121) —
存貨備抵 — 495
  

所售存貨成本包括員工成本、折舊及經營租賃費用約18,815,000港元（2017年：
17,831,000港元），已包括在單獨披露的金額中。

10. 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派付2018年中期股息每股
 普通股零港元（2017年：
 2017年中期股息0.01港元） — 24,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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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以下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虧損）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的溢利╱（虧損） 4,613 (17,473)
可換股債券的公允價值變動帶來的稅後影響 — —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的溢利╱（虧損） 4,613 (17,473)
  

股份數目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
 盈利╱（虧損）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2,455,248 2,358,537
  

於2018年6月30日，本公司之購股權不會對每股盈利產生任何攤薄影響。

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約69,788,000港元
（2017年：18,37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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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2018年 於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250,523 257,913
呆賬撥備 (3,604) (3,655)
  

 246,919 254,258
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 關連方 243 60
 — 第三方 68,379 60,908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的租賃土地的
 權益的即期部分 505 512
  

 316,046 315,738
  

根據發票日期，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經扣除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2018年6月30日 於2017年12月31日
 貿易  貿易
 應收款項 應收票據 應收款項 應收票據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少於30日 33,841 1,148 101,962 20,409
31至90日 69,104 — 66,066 —
91至180日 36,762 — 16,429 —
181至365日 63,751 — 18,488 —
365日以上 42,313 — 30,904 —
    

 245,771 1,148 233,849 2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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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2018年 於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07,334 126,565
已收墊款 13,459 8,35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 關聯方 744 26,629
 — 其他 35,750 43,092
應付董事及最終控股股東兼董事款項
 — 郭玉民先生 986 5,668
  

 158,273 210,308
  

根據發票日期，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18年6月30日 於2017年12月31日
 貿易  貿易
 應付款項 應付票據 應付款項 應付票據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少於30日或按要求 84,778 1,274 105,679 3,602
31至90日 6,072 — 8,758 —
91至180日 4,459 — 1,719 —
181至365日 6,596 — 745 —
365日以上 4,155 — 6,062 —
    

 106,060 1,274 122,963 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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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本

 於2018年6月30日 於2017年12月31日
 股份數目 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千股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法定：
每股面值0.0025港元的普通股 8,000,000 20,000 8,000,000 2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0025港元的普通股
於期╱年初 2,455,248 6,138 2,183,968 5,460

根據購股權計劃發行的股份 — — 8,880 22
可換股債券轉換 — — 262,400 656
    

於期╱年末 2,455,248 6,138 2,455,248 6,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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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資本承擔

 於2018年 於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但未計提：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502 —
  

17. 重大關聯方交易

於截至2018年及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內，與下列各方進行的交易被視為關聯方交
易：

郭玉民先生 本公司董事兼最終控股股東

徐州瑞龍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附註） 由郭玉民先生擁有

徐州星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附註） 由郭玉民先生擁有

誠俊集團有限公司 由郭玉民先生擁有

聯合永豐有限公司 由郭玉民先生擁有

瑞龍置業有限公司 由郭玉民先生擁有

香港星辰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由郭玉民先生擁有

徐州綠州物業管理有限公司（附註） 由郭玉民先生擁有

附註： 英文本的英譯名稱僅供參考。該等實體的官方名稱以中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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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薪酬（包括支付予本公司董事及若干最高薪酬僱員的款項）
載列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僱員福利 5,711 4,223
離職後福利 65 90
股本補償福利 221 1,125
  

 5,997 5,438
  

(b) 其他關聯方交易

本集團於期內與其關聯方訂立以下交易：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借款

 利息開支 租金開支 所得款項 償還借款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徐州瑞龍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429 366 — —
郭玉民先生 — — — 4,682
    

 429 366 — 4,682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借款
 利息開支 租金開支 所得款項 償還借款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徐州瑞龍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194 — 19,358 8,165
郭玉民先生 — — — 1,501
    

 194 — 19,358 9,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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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與關聯方的結餘

於2018年6月30日及2017年12月31日，本集團擁有以下與關聯方的餘額：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 徐州瑞龍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 4,913
 — 徐州星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 1,012
貿易應付款項
 — 徐州瑞龍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 (5,695)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 誠俊集團有限公司 (i) 18 18
 — 聯合永豐有限公司 (i) 47 42
 — 瑞龍置業有限公司  37 —
 — 香港星辰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142 —
應付董事及最終控股股東款項
 — 郭玉民先生 (i) (986) (5,668)
應收關聯公司貸款
 — 徐州瑞龍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ii) — (25,177)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 徐州瑞龍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i) (676) (1,452)
 — 徐州綠州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68) —
   

  (1,486) (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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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應收╱（應付）關聯公司及一名董事款項屬免息，且預期將於一年內收回。

(ii) 於2017年12月31日，應收關聯公司貸款人民幣13,000,000元（相當於
15,586,000港元）按年利率4.35%計息；及人民幣8,000,000元（相當於
9,591,000港元）乃經參考於2017年12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貸款基準年
利率後按某一利率計息。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兩筆應收關聯
公司貸款均已獲悉數償還。

(d) 關於關連交易的《上市規則》適用性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上述有關徐州瑞龍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和郭玉民先
生的關聯方交易構成關連交易或持續關連交易。但該等交易獲豁免遵守《上市規
則》第14A章的披露規定，因為其屬於上市發行人集團從關連人士或共同控制實
體獲得的財務援助，此交易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進行，並且不是由本集
團資產作抵押。

18. 或然負債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於2017年12月31日：零港元）。

19.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方式。有關變動包括先前於其他收
入下分類的若干收益或虧損重新分類至其他收益及虧損。該等會計條目之重新分類
可更恰當呈列本集團的業績及事務狀況。

20. 批准財務報表

財務報表於2018年8月31日經董事會批准並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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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截至2018年六個月止，本集團深耕自身業務，維持穩定的運營。截至2018年6月
30止六個月錄得收入約209.7百萬港元，而2017年同期則錄得淨虧損。

本集團附屬公司青島英諾包裝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為國內大型煙草公司提供煙膜。本

公司之管理層在不利的市場環境下，積極開展業務，並充分利用所積累的技術創

新優勢及客戶資源。截至2018年六個月止，銷售、收入及毛利均再創高峰。截至
2018年六個月止，房地產分部的收入主要來源於銷售餘下庫存（即徐州物業項目的
商舖）。本公司取得又一個里程牌，第三座併網發電容量10兆瓦（「兆瓦」）的光伏電
站已完工且成功投入運作。

本公司現有業務由五個分部組成，即 (i)產銷聚丙烯雙向拉伸薄膜；(ii)銷售加工香
煙薄膜；(iii)物業發展及相關服務；(iv)光伏發電；及 (v)雲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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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經營業績

收入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包括產銷聚丙烯雙向拉伸薄膜、銷售加工香煙薄膜、物業發展及

相關服務、光伏發電及雲業務。我們的收入指貨品及服務銷售額，撇除減退貨、折

扣和增值稅及其他銷售稅。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產銷，我們的收入由截
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246.9百萬港元減少約37.2百萬港元或約15.1%至約
209.7百萬港元，主要由於以下各項：

產銷聚丙烯雙向拉伸薄膜

產銷聚丙烯雙向拉伸薄膜的收入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132.7百萬港元
增加約19.4%至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158.4百萬港元，主要由於外部主
要客戶對香煙相關薄膜需求增加所致。

銷售加工香煙薄膜

加工香煙薄膜銷售收入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48.6百萬港元減少至截
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19.7百萬港元，主要由於外部主要客戶對加工香煙
相關薄膜需求減少所致。

物業發展及相關服務

大多數物業開發項目已於2017年產生回報。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庫存
店舖銷售貢獻收入約3.2百萬港元，並且提供物業管理服務收入約2.7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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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發電

第三座光伏電站已於2018年6月投入運作，目前我們光伏電站的總發電量達
40MW。收入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24.2百萬港元增加至截至2018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約24.5百萬港元。

雲業務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錄得收入合共約1.2百萬港元。

毛利

我們的毛利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58.9百萬港元減少約3.8百萬港元或
約6.4%至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約55.1百萬港元。我們的毛利率由截
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23.9%增加至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期間約26.3%。
該增加主要由於雲業務之攤銷成本減少。

分銷成本

我們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10.3百萬港元減少約3.4
百萬港元或約33.0%至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6.9百萬港元。該減少主要
由於自2016年3月起預售我們位於徐州的物業的廣告及銷售開支減少。

行政費用

我們的行政費用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42.0百萬港元減少約1.6百萬港
元或約3.81%至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40.4百萬港元。該減少主要由於經
濟而更好地分配資源所致。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3.7百萬港元增加約16.2%至截至2018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4.3百萬港元，主要由於新增借貸用於建造光伏電站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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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

我們的所得稅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3.5百萬港元減少約0.1百萬港元
至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3.6百萬港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由於上述因素，期內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約為4.6百萬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約為185.8百萬港元（以港元、
人民幣及美元計值），而於2017年6月30日約為274.3百萬港元。截至2018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淨額、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出淨
額及融資活動產生的流出淨額分別約為12.3百萬港元、71.6百萬港元及23.3百萬港
元。

借款及資產負債比率

本集團於2018年6月30日的計息借款總額約為158.1百萬港元，以港元、人民幣及
美元計值。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以於期末的淨債務除以股東權益再乘以100%計
算）由2017年12月31日的 -10.7%增加至2018年6月30日的 -3.1%。增加主要由於
銀行存款減少。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主要透過中國的附屬公司進行銷售及採購，從而產生以美元計值的應收款

項、應付款項、現金結餘及銀行貸款，故面臨外匯風險。本集團目前並無就外匯風

險訂立對沖政策。

由於所有中國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均為人民幣，故前述附屬公司並不會因人民幣匯

率變動而面臨任何外匯風險。就於中國以外地區成立的附屬公司而言，該等公司並

無以人民幣計值的重大金融資產及負債。因此，本集團的人民幣匯率風險並不重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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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的資本開支總額約為69.8百萬港元。
資本開支主要由於建造光伏電站。

資產抵押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已就賬面值約人民幣60.0百萬元的貸款抵押其賬面淨
值約135.5百萬港元的預付租賃款項、機器及持作自用之樓宇。

重要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徐州順泰新能源發電有限公司已獲得徐州市發展和改革

委員會批文。於2018年6月25日，我們已安全完成光伏電站建設，並分派管理團
隊運營。

或然負債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人力資源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僱用約318名僱員。本集團的薪酬待遇一般參考市場通
用條款及個人表現而制訂。本公司亦已採納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及購股權計

劃，以鼓勵或獎賞優秀僱員及吸納對本集團具價值的高端人才。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

期後事項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2018年6月30日後及截至本公告日期，並無重要事項影響本
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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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未來，我們將繼續秉持保證股東利益的原則，立足於已有的業務，做大做強。在確

保現有分部穩步發展的同時，我們亦嘗試物色政策支持的新機遇，通過其業務多元

化分散行業週期所帶來的消極影響。

目前，國內煙草行業市場保持穩定。品牌總量減少，導致市場份額集中度不斷提

高。銷量在2018年年中復甦，尤其是高端卷煙以及細支煙市場於2018年上半年錄
得高速增長，而國家煙草專賣局已進一步調整卷煙產品結構。其亦多次調整卷煙分

類標準以促進中高檔卷煙產品的生產。我們相信，如果能夠針對該日益增長增長的

市場需求，設計出集合精美、環保、防偽及根據客戶需求私人訂制的理念的產品，

我們將進一步擴展至煙膜市場。憑藉公司多年積累的優勢，抓住機遇，我們相信我

們將實現量價齊升的願景。

另一方面，就光伏板塊而言，2018年上半年光伏行業高速增長，但野蠻生長導致泥
沙俱下，產生一系列質量問題。目前，中國政府對光伏發電的補貼每年約為人民幣

300億元。同樣作為清潔能源，風電補貼每年僅為約人民幣50億元至人民幣60億
元，而其發電量卻是光伏的3倍。2018年5月底出台的新政即可理解為規避更大的
補貼缺口風險。管理層團隊日後在該板塊的投資將更加謹慎；確保該分部更加健康

增長。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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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深明為達致有效問責，在本集團管理架構及內部控制程序上引進良好企業管治

元素的重要性。董事一直遵守維護股東利益的良好企業管治準則，致力制訂並落實

最佳常規。

本集團的企業管治常規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的準
則及守則條文編製。

董事會認為，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符合守則的守則條文，
惟偏離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2.1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應分開及不得由同一人士擔任。於截至
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行政總裁。郭玉民先生擔任董事會主席，負
責本集團整體管理和經營戰略的製定。

董事會目前無意填補本公司行政總裁的職位空缺，並認為行政總裁空缺將不會對本

公司產生不利影響，因為本公司決策由執行董事共同作出。董事會將持續檢討董事

會的目前架構以及是否需要委任合適人選擔任行政總裁。如必要，本公司將遵照守

則條文A.2.1條作出委任以填補職位空缺。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

後，全體董事確認已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遵守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的標準守則內所載操守準則及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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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其職權範圍與守則條文看齊，以檢討及

監察本集團的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控制。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成員，均為獨立非執

行董事，即盧華基先生（主席）、范晴女士及方和先生。

本集團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業績未經審核，但已經由審核委
員會審閱。

公眾持股量

基於本公司可公開獲得的資料及據董事所知，本公司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已維持上市規則規定的充足公眾持股量。

 承董事會命

 順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郭玉民

香港，2018年8月31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郭玉民先生、夏煜女士及曾向陽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范晴女士、方和先生及盧華基先生。


